電  話  申  請  單

	申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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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部門代號
	
	使用人
	
	職位（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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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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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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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

請

類

別
	1.線路□增設 　　線,  
□撤銷電話號碼:   　　　 ,
2.話機□增設副機號碼:   　　　 , 

□遷移副機號碼:   　　　 ,

□撤銷副機號碼:   　　　 .
　（電話號碼　　　　　　現有數　　　　　擬增（減）數　　　）

3.公務群組簡碼 □申請,

□撤銷,簡碼:   　　　
4. 其他:

	

	申

請

線
路
等

級
	1.□專用外線

2.□內線：

□甲級（國際長途）　　線

□乙級（國內長途）　　線

□丙級（市區電話）　　線

□丁級（內部專用）　　線

3.□其他


	裝

設

拆

遷
	日

期
	
	

	
	
	
	地

點
	檢附電話配置圖如附：
	

	申

請

理

由
	
	

	
	   院(處)長:          主管:          申請人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:  
	

	管理部門
	1.□擬分配號碼　　　　　　　分配後尚餘線路　　　　　線

2.□擬不同意

3.說明：

4.施工完期：

            總務長：          主管：          經辦：
	

	校長
	
	


核決權限：1. 申請乙、丙、丁級電話呈教（學、總）務長、院長核決
2. 申請專用外線或甲級電話呈校長核決
3. 申請公務群組簡碼依公務群組門號設定申請要點規定權限核決
